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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松江区新能源环卫车
推广应用扶持奖励方案》的通知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，相关单位：

区绿化市容局会同区财政局制定了《松江区新能源环卫车

推广应用扶持奖励方案》，经区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松江区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扶持奖励方案

松江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松江区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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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江区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扶持奖励方案

根据《上海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实施计划

（2021-2025年）》（沪府办〔2021〕10号）以及市绿化市容局

关于新能源环卫车推广应用实施方案要求，加大我区新能源环

卫车应用推进力度，鼓励环卫作业单位积极推进新能源车更新

替代，提高环卫作业节能减排水平，制定本扶持方案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按照“先行先试、逐步推广；试点到位、质量提升”的总

体思路，本区环卫车辆中用于生活垃圾清运和道路保洁且有适

配车型的新增或更新车辆基本采用纯电动汽车或燃料电池汽

车，有序推进清洁空气计划和节能减排工作。

二、支持范围

用于本区生活垃圾清运及道路保洁的新能源环卫作业车

辆。车型包括但不限于压缩式垃圾车、餐厨垃圾车、桶装垃圾

车、自装卸式垃圾车、扫路（洗扫）车、清洗车、路面养护车等。

三、应用奖励政策

对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完成新能源环卫车更新的，除享受市

级奖励以外，区、镇两级予以市级标准 50%额度的奖励，奖励费

区、镇各承担一半。净达公司以租代售的 22辆新能源环卫车不

再享受奖励政策。

1、奖励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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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完成区绿化市容局下达的新能源环卫

车应用目标 90%以上，且经考核新能源作业天数达到考核要求的

车辆，按照轻型车（4.5吨及以下）3万元/辆、中型及重型车

（4.5吨以上）7.5万元/辆，分 3年给付。

未完成年度应用任务目标的，取消该街镇（经开区）年度

奖励。

2021年以来应用的新能源环卫车达到考核要求的，可按同

等标准奖励。

2、运行考核要求

新能源环卫车按市级行业管理部门要求，在车辆办理号牌

后将运行数据接入上海市新能源汽车数据平台。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通过数据平台对车辆运行数据进行跟踪。

区绿化市容局对新能源环卫车运行进行考核，运营作业天数达

到 300天/年的，年度考核达标。

3、拨付流程

每年 9月底前，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向区绿化市容局报送上

年度新能源环卫车采购情况，经区绿化市容局汇总核对后，报

送区财政局。

次年 8月底前，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向区绿化市容局申报奖

励资金车辆清单和奖励资金，经区绿化市容局审核通过后报区

财政局通过财力结算拨付。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将市级、区镇两级奖励资金，按照“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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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谁支付”原则拨付至相关环卫作业单位。区级奖励政策出

台前下达的市级奖励资金一并拨付至相关环卫作业单位。

4、政策实施期限：与市级扶持政策相一致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强化目标任务考核。区绿化市容局按照市级下达的

任务目标，负责统筹协调全区新能源环卫车更新任务，并将年

度更新任务纳入对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年度考核。

（二）落实配套资金保障。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要落实新能

源环卫车应用奖励配套资金，及时将奖励资金拨付相关环卫作

业单位，确保每年度完成新能源环卫车更新指标及车辆的有效

运行。

（三）做好信息收集管理。环卫作业单位应做好新能源环

卫车辆运行数据接入工作，及时做好新能源环卫车“一车一档”

台账及日常运行情况的跟踪。区、镇环卫管理部门应通过市级

数据平台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跟踪管理，确保新能源环卫车运

行数据真实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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